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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G-Prop (Holdings) Limited 金匡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布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
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收益 3 4,401 4,112

銷售成本 (91) (118)

毛利 4,310 3,994

其他收入 5 3,691 115

行政開支 (1,476) (7,372)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3,150 (1,500)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9,675 (4,763)

所得稅開支 7 – –

本期內溢利（虧損） 9,675 (4,763)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待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260 2,686

本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9,935 (2,077)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9,675 (4,763)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9,935 (2,077)

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0.4 (0.2)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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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0 31,500 28,350
商譽 2,939 2,939
共同控制機構權益 – –
可供待售之金融資產 11 80,553 79,677

114,992 110,966

流動資產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506 705
短期應收貸款 – –
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 200,000 200,000
可供待售之金融資產 11 89,443 85,031
可收回稅項 4 –
定期存款及銀行結存 88,096 91,242

378,049 376,978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3 1,324 1,220
按金及預收款項 461 427
應付稅項 – 9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0 230

1,905 1,886

流動資產淨值 376,144 375,092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91,136 486,058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 24,282 24,282
股份溢價 351,638 351,638
匯兌儲備 234 234
證券投資儲備 1,578 1,318
保留溢利 113,298 108,480

權益總額 491,030 485,95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6 106

491,136 486,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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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證券

投資儲備 保留溢利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及原本呈列） 24,282 351,638 234 (4,097) 109,520 481,577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 – – – – 3,247 3,247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及重列） 24,282 351,638 234 (4,097) 112,767 484,824

期內虧損（重列） – – – – (4,763) (4,763)
其他全面收入 – – – 2,686 – 2,686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重列） – – – 2,686 (4,763) (2,077)
已付末期股息 – – – – (2,428) (2,42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及經重列） 24,282 351,638 234 (1,411) 105,576 480,319

期內溢利 – – – – 2,904 2,904
其他全面收入 – – – 2,729 – 2,72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2,729 2,904 5,633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24,282 351,638 234 1,318 108,480 485,952

期內溢利 – – – – 9,675 9,675
其他全面收入 – – – 260 – 26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260 9,675 9,935

已付末期股息 – – – – (4,857) (4,85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4,282 351,638 234 1,578 113,298 491,030



5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476) (255)

投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2,005 1,661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4,857) (2,42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3,328) (1,022)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 182 (250)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1,242 91,247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8,096 89,97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分析
定期存款及銀行結存 88,096 8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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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中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全年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其內容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則按其公平值計算（如適用）。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下述 外，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依循 相符。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並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載列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0年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預付最低資金需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二零一零年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載有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訂本，於二零一一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強調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現行之披露原則，並就說明如何應用此等原則提供進一步
指引，亦進一步強調重大事件及交易之披露原則。

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已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
資產」對按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以公平價值列賬之投資物業以確認遞延稅項，該等會計政策變動已貫徹地
應用於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提出以公平價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將會透過出售方式全數收回的推定。當有關投資物業為可
折舊及以耗盡大體上所有包含在投資物業內的經濟得益為目的，而不是以出售方式的商業模式持有，有關推定則可被推
翻。在此修訂之前，有關以公平價值計量之投資物業的遞延稅項，會透過使用以反映投資物業賬面值的稅務結果而作出
計量。因此，基於修訂，本集團於香港之投資物業並不需要就投資物業因重新估值或業務合併產生之公平值變動作出遞
延稅項撥備，除非相關推定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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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此政策變動，並因此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比較數字作出調整。由於本集團之物業均位於香港，因此，就公平值虧損提撥之遞延稅抵免有以下減動：

原本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

第12號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所得稅抵免 248 (248) –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4,515) (248) (4,763)

每股虧損（港仙） (0.19) (0.01) (0.20)

除上述 外，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法構成重
大影響，故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下列已頒布但仍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 之固定日期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讓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2011年） 僱員福利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 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2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布）引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修訂）加入金融負債及不再確認之規定。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符合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算。尤其是為
收取合約現金流量而以商業模式持有之債務投資，以及具有僅作為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付款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
投資，一般於往後會計期末按攤銷成本計算。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權投資於往後會計期末按公平值計算。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用。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
本集團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惟尚未釐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
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法構成重大影響。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導致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法於
日後出現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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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收益

收益為已收及應收第三方之合計款項，茲概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870 864

投資及財務利息收入 3,531 3,248

4,401 4,112

4. 營運分類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 用於作出策略決定時審閱之報告釐定營運分類。

因應管理需要，本集團現時經營兩個營運分類－(i)投資及財務；及(ii)物業投資。本集團乃以管理層用作決策之本集團營
運資料進行分類。

主要業務如下：

投資及財務 － 投資及財務業務
物業投資 － 物業租賃

本集團用作釐定已報告分類溢利或虧損之計量方式自首次採納起維持不變。

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類為經營不同活動之策略業務單元，而由於各項業務之市場不同，需要制訂不同營銷策略，故各個可
呈報分類乃分開管理。

本集團會以稅前經營溢利或虧損評估表現，惟並未計及重大非現金項目。在兩個年度內並無將分類間之收益入賬。

於投資及財務收益3,53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248,000港元）中有大約3,12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850,000港元）收益
來自集團四名（二零一零年：四名）主要客戶，而來自該等主要客戶之收益則各佔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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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營運分類（續）

營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業績

投資及財務 物業投資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香港 3,531 870 4,401

業績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業績
－香港 7,075 787 7,862

利息收入 139

未分配公司開支 (1,476)

所得稅開支 –

核心溢利（撇除主要非現金項目） 6,525

主要非現金項目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3,150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9,67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

投資及財務 物業投資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資產
－香港 457,193 32,905 490,098

未分配公司資產 2,943

綜合總資產 493,041

負債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負債
－香港 1,418 487 1,905

未分配公司負債 106

綜合總負債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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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營運分類（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業績

投資及財務 物業投資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香港 3,248 864 4,112

業績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業績
－香港 (2,501) 755 (1,746)

利息收入 4

未分配公司開支 (1,521)

所得稅開支 –

核心虧損（撇除主要非現金項目） (3,263)

主要非現金項目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500)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4,763)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

投資及財務 物業投資 綜合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資產
－香港 452,846 32,159 485,005

未分配公司資產 2,939

綜合總資產 487,944

負債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負債
－香港 1,326 551 1,877

未分配公司負債 115

綜合總負債 1,992

地區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及二零一零年，本集團在香港經營所有業務。在兩個期間本集團之收益全部來自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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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包括以下各項：

利息收入 139 4

其他物業收入 8 9

其他收入 – 102

匯兌收益淨額 3,544 –

3,691 115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235 205

薪金及其他福利 520 48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3 20

778 714

核數師酬金 150 165

匯兌虧損淨額 – 5,851

並計入：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870 864

減：期內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88) (110)

期內並無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3) (8)

779 746

7. 所得稅開支

由於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之集團公司於兩個期間內已錄得稅項虧損，或應課稅溢利已被結轉之稅項虧損全數抵銷，因此，
本集團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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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盈利（虧損）：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本公司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9,675 (4,763)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2,428,255,008 2,428,255,008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兩個期間內並無攤薄事項，故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9. 股息

董事會宣派本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0.1港仙，金額約為2,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無）。中期股息於中期報告日期後宣
派，並無於相應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0.2港仙（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0.1港仙），金額為4,85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428,000港元），並已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派付，該股息已於本期間之保留溢利劃撥。

10. 投資物業

千港元

公平值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32,500

於綜合全面收入報表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4,150)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350

於綜合全面收入報表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3,15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31,500

根據營業租約持有以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之本集團所有物業權益乃採用公平值模式計量，並分類及入賬列作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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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投資物業（續）

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保柏國際評估有限公司（「保柏國際評估」）已就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投資物業進行物業估值。保柏國際評估持有認可專業資格，並具備近期進行相關估值之經驗。物業估
值乃參照類似地點相類物業之成交價市場憑證釐定。

每項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於各報告期末根據其市值，並採納投資法及╱或直接比較法（視情況而定）而個別釐定。估值依
據折算現金流量分析及資本化收入法計算。投資法利用對各項物業未來業績之估計及一系列特定假設為依據，以反映其
租賃及現金流狀況。每項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反映（其中包括）現有租約期限之租金收入、租約期限之回報率、基於現時市
況對未來復歸租約所得租金收入之假設、假設出租率及復歸回報率。於釐定主要估值因素（包括租約期限之回報率及復
歸回報率）時須由估值師作出判斷。有關回報率已考慮投資氣氛及市場對類似性質物業之預期。直接比較法假設該等物
業各自可受惠於空置情況下以現有狀況出售及參照有關市場上可供比較之銷售憑證。

11. 可供待售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可供待售之金融資產包括：
浮息票據（附註）
－上市 42,755 38,976

－非上市 127,241 125,732

169,996 164,708

作報告用途之分析：
－非流動資產 80,553 79,677

－流動資產 89,443 85,031

169,996 164,708

附註： 上市及非上市之浮息票據按浮動年利率歐洲銀行同業拆息加0.2厘及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0.3厘至倫敦銀行同業拆
息加0.35厘計息。該等浮息票據到期日為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四年。

1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內並無包括應收貿易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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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內並無包括應付貿易賬項。

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80,000,000,000 8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2,428,255,008 24,282

15. 有關連人士交易

於本期間，本集團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下列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收入（附註1） 1,177 1,097

同系附屬公司收取之管理費（附註2） 52 79

附註1： 就本期間未償還結餘收取利息。
附註2： 管理費是按雙方共同協定之條款收費。

16. 比較數字

如附註2所闡述，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故若干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已重列，以符合新規定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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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0.1港仙（二零一零年：無）。中期股息將約於二零一一年九月
二十八日或前後派發予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已登記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自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止（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
股東登記手續。為確定獲派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一年八月
二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財務經營回顧

業績

本期間之收益為4,40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11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89,000港元。本期間之
毛利為4,31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99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7.9%。收益及毛利增加可歸因於
浮息票據之利息收入2,35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151,000港元）及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收
入1,17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097,000港元）。

至於物業租賃，租金收入增加至87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864,000港元），主要原因是物業之出租率
輕微上升。本期間業績包括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3,15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減少1,500,000港元）。

本期間，並無錄得財務成本（二零一零年：無）。

計入其他收入之匯兌收益3,54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匯兌虧損（包括於行政開支內）5,851,000港元）
主要因外幣浮息票據轉換為港元而產生。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9,67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虧損4,763,000港元（重列）），
主要源自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浮息票據之利息收入增加及轉換以歐元計值之浮息票據之未變現
匯兌收益。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0.4港仙（二零一零年：每股虧損0.2港仙（重列））。

主要非現金項目指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收益3,15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虧損1,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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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經營回顧（續）

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合共為491,03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85,952,000港元），較去年增加5,078,000港元或1.0%。此變動乃由於(a)支付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4,857,000港元；(b)本期間之溢利9,675,000港元；及(c)可供待售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增加260,000港元
所致。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每股資產淨值為0.2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港元）。

投資及融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本金額分別為3,800,000歐元及16,500,000美元之若干長期及短
期浮息票據（「浮息票據」），列為可供待售之金融資產。浮息票據以歐元及美元計算，到期日介乎二零
一一年至二零一四年。利率主要參考歐洲銀行同業拆息及倫敦銀行同業拆息計算。此外，本集團向華
人 業集團提供一筆三年期短期循環貸款200,000,000港元，按年利率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厘計算。
本期間並無利率及外幣對沖。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浮息票據之賬面金額為169,99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4,708,000港元），而貸款金額為20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0,000,000港元），
分別相當於本集團資產總值之34.5%及40.6%。

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數目均為2,428,255,008股。

債項與股權比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

本集團繼續維持充裕之資本及現金狀況。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結餘約為88,096,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1,242,000港元）。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收入主要以港元及美元計算，於本期
間內亦無對沖任何非港元之資產或投資。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將資產抵押以取得任何銀行信
貸，而本集團概無任何根據銀行信貸文件須履行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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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經營回顧（續）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財務及利息收入╱支出

利息收入已計入本期間之收益及其他收入。計入收益之利息收入為3,53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3,248,000港元），來自浮息票據及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收入。計入其他收入之利息收入金額
13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000港元）為銀行利息。本期間並無錄得財務成本（二零一零年：無）。

酬金政策及認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僱用任何員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本期間總員
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54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509,000港元），相當於本公司其他同系附屬
公司徵收之員工成本。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五日採納一項認股權計劃。期初及期終並無認股權
尚未行使，本期間亦無授出、行使、註銷或已失效之認股權。

物業估值

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保柏國際評估有限公司（「保柏國際評估」）已就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之投資物業進行物業估值，有關物業估值已用於編製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保柏國際評估亦於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進行物業估值。保柏國際評估持續採納投資法及╱或直接比較法作為估值方
法。

本集團投資物業之估值為31,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35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11.1%。公平值增加3,150,000港元已計入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
報表。

業務回顧 

本期間內，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投資、融資及證券投資業務。

融資及證券投資

本期間內，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訂立，按年利率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厘計算而借予華人
業集團之三年期循環貸款，利息收入入賬合共約為1,177,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之利息收入為1,097,000

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向華人 業集團貸款合共20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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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融資及證券投資（續）

另一方面，本集團於本期間內，從作為長線投資本金總額為3,800,000歐元及16,500,000美元的浮息票
據（「浮息票據」）獲得之利息收入約為2,354,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之利息收入為2,151,000港元。儘管
歐洲的資本投資市場表現持續波動，本集團主要從以歐元計值之浮息票據所產生之未變現匯兌收益
為3,544,000港元。浮息票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為169,996,000港元，對比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為164,708,000港元。

投資物業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位於灣仔及中環區31個停車位連同5個毗鄰空間，以及1個地庫
停車場。本期間內，相關出租率約為78.9%，而租金收入約為870,000港元。租金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
0.69%。租金收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停車位之使用量增加所致。另外，本期間內，投資物業受惠於未變
現之估值收益為3,150,000港元。

展望 

通貨膨脹持續高企並纏擾香港商界。熱錢之流入推動物業市場投資至新高，導致物業價值相應上升。
本集團於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及皇后大道中9號之投資物業亦受惠於物業市場價格上漲。 另一方面，利
率差距仍維持於較低水平，雖然彼有上升跡象。從貸款予華人 業集團之利息收入趨向溫和上升。歐
洲的資本投資市場仍受若干歐洲國家較嚴重之債務問題困擾，導致浮息票據之潛在資本增長受壓。
然而，停車位租金收益預期於不久之未來可見穩定。在沒有不可預見之事件下，本集團之業務前景在
可見之未來維持正面。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董事」）、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
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債券或可認購其證券之權利中擁有而須記錄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之附錄10《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
權益或淡倉。本期間內，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以及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概無獲授予或
已行使任何認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任何證券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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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須備存之登記冊所載錄或另行知會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
上之權益之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主要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普通股） 身份 附註

已發行股份
百分比

劉鑾雄先生（「劉先生」） 1,512,059,473 信託創立人、信託受益人 
及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及3 62.26%

Asian Kingdom Limited 493,678,883 實益擁有人 1 20.33%

Crown Jade Limited 493,678,883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 20.33%

Global King (PTC) Ltd. 1,018,380,590 信託人 2 41.93%

GZ Trust Corporation 1,018,380,590 信託人、信託受益人 
及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 41.93%

Chinese Estates Holdings Limited 
（「華 」）

1,018,380,590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 41.93%

巨昇有限公司（「巨昇」） 1,018,380,590 實益擁有人 2 41.93%

附註：

1. Asian Kingdom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Crown Jade Limited擁有，而Crown Jade Limited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劉先生全
資擁有。Crown Jade Limited及劉先生被視為於Asian Kingdom Limited 擁有權益之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2. GZ Trust Corporation（作為一項酌情信託之信託人）持有一項由Global King (PTC) Ltd.任信託人之單位信託基金之單位。
Global King (PTC) Ltd.有權於華 之股東大會行使三分之一以上之投票權。華 擁有巨昇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Global 

King (PTC) Ltd.、GZ Trust Corporation及華 各被視為擁有巨昇所擁有之同等權益。

3. 由於劉先生擁有華 之已發行股本74.94%權益，故被視為擁有華 所擁有之同等權益。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包括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中並無任何淡倉紀錄。

認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五日採納一項認股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計劃」）。二零零二年計劃之詳情
載於二零一零年年報之綜合財務報表中。本期間初及期末均無認股權尚未行使。本期間內並無授出、
行使或註銷或已經失效之認股權（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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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期間內之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且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由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
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常規，以及本期間內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
進行審閱。

按上市規則第13.20條規定就給予某實體的貸款之披露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上市規則第13.20條，本集團已向華 （本公司之母公司）之全資附屬
公司Fancy Mark Limited貸款200,000,000港元，按年利率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厘計息。該貸款乃用作
華 及其附屬公司之資本開支及一般營運資金。該貸款為三年期循環貸款，由華 擔任擔保人，但無
抵押及須應要求時償還，其到期日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期間一直全面應用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守則」）之原則，並遵
守該守則之規定。董事會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可合理指出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無遵守該守則。惟下述
若干在形式上屬輕微偏離 除外：－

根據該守則第A.2條守則條文，主席其中一項主要職務為確保向全體董事妥為簡介董事會會議上商討
之事宜，並確保董事及時收到充分的資訊，而有關資訊必須完整及可靠。儘管本公司主席之一職自二
零零七年六月一日以來懸空，本公司副主席已暫代主席之位並恰當地履行主席之職責及職務。故此，
董事會認為在實質上已遵守該守則條文。

根據該守則第A.4.1條守則條文，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任期委任及須膺選連任。然而，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並非按任何特定任期委任。儘管如此，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最少每三年於本公司股東
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一次。董事會認為在實質上，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任期已足夠特定。

根據該守則第C.2.2條守則條文，上市公司董事會於每年企業管治週年審閱時，應考慮上市公司在會
計及財務匯報職能方面的資源、員工資歷及經驗與員工所接受的培訓課程及有關預算是否足夠，作為
內部監控之一部份。根據該守則第C.3.3(g)條守則條文，上市公司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內之責任應
包括與管理層討論內部監控系統，確保管理層已履行職責建立有效的內部監控系統，包括考慮上市公
司在會計及財務匯報職能方面的資源、員工資歷及經驗與員工所接受的培訓課程及有關預算是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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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儘管本公司現時並無員工，董事會已取得控股公司華 提供及分享其會計及財務報告資源，包括
人力資源、會計程式及其他資訊系統設施，使本公司能履行法律及上市規則就預備財務會計報告及內
部監控之規定。董事會相信與華 達成此安排將能大大減少本公司於財務會計報告及內部監控之成
本。董事會亦會繼續盡最大努力按照上述與華 之安排下確保本公司之財務會計報告及內部監控系
統具高效率及效益以及獨立性。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亦就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了一套不遜於該標準守
則所規定之操守準則（「僱員守則」）。本公司在向所有董事及有關僱員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及
有關僱員確認彼等已於本期間一直遵守該標準守則及僱員守則載列之所需標準。

按上市規則第13.51(2)及13.51B(1)條規定就董事資料變動之披露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中，董事會已就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酬金進行檢討。經考慮現時市況後，董事會決定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政年度，增加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錢其武醫生、林日輝先
生及梁潤輝先生）之酬金，由每年130,000港元增至150,000港元。

林日輝先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現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香港上市公司「雲南實業控股有限
公司」，從二零一一年七月五日起改名為「天大控股有限公司」。

除上述提及之變動外，自刊發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年報以來，概無按上市規則第13.51(2)及13.51B(1)條
規定而需披露每位董事資料之變動。

致謝

本人謹此對本公司股東之鼎力支持，以及各董事及竭誠為本集團付出寶貴貢獻之人士致以衷心感謝。

代表董事會
副主席
江志明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一日

企業管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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